
商南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商南县应急管理局

商南减办函〔2024〕 12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 城关街道办， 县减灾委各成员单位

商南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做好应急救灾物资标识推广使用工作的

通  知

：

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、 应急管理部组织设

计的应急救灾物资标识， 已经国家版权局审核登记。 现将《应

急救灾物资标识推广使用指南》 转发你们， 请认真组织学习，

抓好贯彻落实， 规范使用标识， 切实加强监督管理。

附件： 应急救灾物资标识推广使用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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